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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 

 

 

摘  要：本文分析我国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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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据有关资料统计，2004年我国农村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总人数为 488万人，2006年底达 1593万人。

这期间虽然有大幅增长，但也仅占农村贫困人口的 24.8%.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过程中主要存

在以下问题。 

  （一）社会保障覆盖面窄、层次低、发展不平衡。从社会保障的支出看，到目前为止，占全国 80%左

右农民的社会保障费支出占全国保障费总支出的 11%，而占人口不到 20%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费支出占总

支出的 89%.可见，农村与城市人口享受的社会保障待遇不平衡。从覆盖面看，城镇已达 91%，而农村只有

2%.另外，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在各地区也不平衡，东部沿海地区好于东北、中、西部地区。 

  （二）社保资金缺乏稳定来源、筹资困难。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保资金短缺。国

家虽然加大投入力度，但远不及农民对社保资金的需要，社保资金增加的幅度低于物价的上涨速度。社保

资金来源单一、有限，主要坚持“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大多数集体

无力或不愿承担，国家政策很难落实到位，单纯依靠农民自己缴纳又受农民收入水平的限制。这样，社保

资金就缺乏稳定性与持久性。 

  （三）农村社会保障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由于农村许多具体实施办法多是通过各种行政性文件发布，

缺乏法律权威与制度刚性，有很大的随意性，导致社保资金被挤占、挪用现象时有发生。 

  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框架的构想 

  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框架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为保障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

口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助制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应注意以下几方面问题：一是制定科学的最低

生活保障线标准。由于不同地区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的差异，国家可对东部发达地区、东北部、中部欠发

达地区、西部相对贫困地区制订不同的标准，地方政府再制定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实施标准。该标准既

要实事求是、合情合理，又能有效解决贫困农民的生活困难，维持农民吃饭和穿衣的基本生活需要。二是

界定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主要包括因缺少劳动力、低收入造成生活困难的家庭；

因灾、病及残疾致贫的家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及无法定抚养义务的老年人、未成年人、残疾人等。

三是要遵循“输血”和“造血”的有机结合原则。“输血”指通过国家财政及地方财政给予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的

费用，“造血”是要发展农村集体经济，通过补充地方财政的实力，进一步增强地方财政的可转移支付力度，

使保障基金有稳定的来源。只有二者结合，才能使农民获得最低生活保障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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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是国家保障全体老年农民基本生活的制度。建立农

村养老保险制度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对不同受保类型的老人采用不同养老资金交纳方式。给每个受保人

建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对完全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本人可交小部分养老保险金，乡镇集体和国家给予一

定补贴；对以农业为主，兼营第二、三产业的农民，本人可适当交纳保险金，并由乡镇集体和国家给予一

定补贴；对于以二、三产业为主，以农业为辅的农民，本人可多交纳一些保险金，乡镇和国家再给予一定

补贴。对于发展为城镇居民的农民，由农保转为镇保或城保，纳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范畴。二是不同地

区的农村分层次设定标准和各部分的比例。西部、中部、东北部地区集体经济较少，地方财政补贴可能会

少些，中央财政可通过转移支付给这些省份多补贴一些；而东部地区集体经济多，地方财政可多补一些，

中央财政少补一些。 

  （三）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农村医疗保险制度是以农村居民为对象，在农民因病治疗期间，可获得必

要的医疗费资助和疾病补贴的一种社会保险制度。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应注意以下原则：一是采取三方

出资的原则。给每位投保人建立个人医疗保险账户，采取个人出小头，国家和集体出大头的原则来筹建医

疗保险基金。二是建设一支规范有序的农村医疗服务队伍。 

    （四）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是国家针对灾害、突发事件或无所依靠的老人，采取应急

措施来保障农民基本生存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一是对非灾害性的救助。国家应加大对农村“五保户”、

“特困户”等的资金投入力度，加快“五保”设施的建设，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其中，对“特困户”家庭

可给予一定救济金。二是对灾害性的救助。一方面，国家预算中应增加灾害救助资金的比重。另一方面，

通过社会援助的方式筹集救灾资金。如争取国际援助或社会捐赠等方式来扩大资金来源。 

（五）农村社会福利制度。农村社会福利制度是国家或社会提供福利服务，对农村社会成员给予物质上或

精神上帮助的措施和制度。有条件的地区可尝试。农村社会福利项目大致分三类：一是以货币形式发放各

种政府补贴。如，在重要节日（例如“过年”等节日）给予农村少量家庭政府慰问金等。二是为提高村民生

活质量开展农村文化服务。如，在村镇建立农村文化站，建立免费技能培训中心等。三是建立残疾、孤儿

生活扶助中心。为他们提供生活供养、疾病康复、文化教育等福利服务。 

  （六）农村社会优抚制度。农村社会优抚制度是一项物质补偿和政治褒扬相结合的特殊农村社会保障

制度，其保障对象是为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特殊贡献的农村退伍军人及其家属等。 

  三、构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议 

  （一）推进社会保障的法制化管理。农村社会保障需要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

真正保障。在制定农村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和条例的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一是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

相结合原则。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国家应制定“农村社会保障法”，根据我国农村现状，

对社会保障的原则、对象、保障内容等作统一明确的规定；地方可在“农村社会保障法”的基础上根据本地

区实际发展水平和经济状况制定适合本地区发展的“农村社会保障条例”。二是坚持权利和义务对等原则。、

每一农村社会成员都有获得社会保障的权利，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如，依法定期缴纳保费及履行相

关义务等。三是坚持公平与效率一致原则。在坚持公平的前提下，能合理保障每个农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

犯，但兼顾效率又可起到有效激励的作用。在良好的机制设计条件下，公平与效率是同向互动的。公平会

使人感到社会的公正与和谐，能激发农民的干劲，促进效率的提高。同时，效率的提高又会使农村社会财

富增长，使更多的人得到保障，从而实现真正的公平。这种公平与效率的同向互动才能促进农村社会走向

真正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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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组织机构，理顺管理体制，明确职责分工。为改变政出多门、效率低下的情

况，建议在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设立由财政、劳动、人事、司法、民政、卫生、银行等部门组成的农村社

会保障委员会，负责对规划、政策、实施办法的制定和对资金的征收、管理、经营、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

及资金保值、增值的策划。明确各级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在资金筹集和管理方面的职责分工，同时应把农

村社会保障政策制定机构与社保资金运作机构分开。 

  （三）对社保资金进行保值增值。主要从五方面来保证社保资金。一是要靠自己的积累。这种方式让

农民既有安全感又有自主感，有利于调动广大农民群众参与社会保障的积极性。二是多渠道筹资。首先是

地级市及以上各级财政下拨的救助基金。其次是县级财政年度配套拨出的救助基金。再次是机关、团体、

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热心人士的捐赠和赞助的资金。三是加大国家对农村社保资金的投入力度。四是要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首先，可加大农村所需资金的“造血”功能，从而为社保资金“输血”。其次，可解决农村居

民的就业问题，增加收入，增加自己投入更多的社保资金。五是国家通过特殊政策实现社保资金的保值、

增值。通过立法对存入银行的农村社保基金给予政策性支持，利率要高于一般社会利率标准。 

  （四）加大农村社会保障宣传的力度，增强农民的社保意识。首先，要让广大农民群众有知情权，宣

传农村社会保障的法规及农民的权利与义务。其次，要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通过电台、电视等向农民群

众全面宣传。再次，政府定期对本地区社会保障执行情况向农民公示，允许农民对本人在社保制度中出现

的问题可以咨询和投诉。 

  （五）加强对农村社会保障的监管。这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

以下三方面工作：一是行政监督。由政府职能部门代表国家对农村社保制度的执行情况、社保资金的管理、

保值增值情况进行监督，接受重大违法违纪案件的投诉与处理。二是审计监督。依照国家法定程序，由国

家审计机关对农村社保资金的财务状况、收支情况及资金管理情况进行审计，并定期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

避免社保资金的挪用、乱用和不正当的投资行为，确保社保资金的财务安全。三是社会监督。由农民、农

村集体、社会团体、新闻媒体等对农村社会保障的执行情况及资金运营进行全面监督，充分发挥社会监督

的职能和作用。 

 


